
 1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要點 
110.04.29校務會議通過 

112.05.29學務處組長會議修訂 
113.03.28學務處組長會議修訂 

113.04.24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會議修訂 
113.06.28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一、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辦理 
二、依據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13日臺教綜（五）字第 10901829115B函「教

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辦理 
 

貳、目的 
為確保學生及教職員工在校期間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能即時送醫並
獲得妥善照顧，使傷害能降至最低及不延誤就醫時間，特訂定緊急傷病處理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叁、依據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所稱緊急傷病，其項目如下：  

一、急性腹瀉、嘔吐。  
二、急性疼痛，需要緊急處理以辨明病因。  
三、急性出血。  
四、急性中毒或過敏反應。  
五、突發性體溫不穩定。  
六、呼吸困難。  
七、意識不清。  
八、異物進入體內。  
九、罹患精神疾病之人有危及他人或自己安全之虞。  
十、重大意外導致之急性傷害。  
十一、生命徵象不穩定或心跳停止。  
十二、應立即處理之法定傳染病。  
十三、其他具有急性及嚴重性症狀，如未即時給予救護處理，將導致個人健

康、身體功能嚴重傷害或身體器官機能嚴重異常之傷病。  
準則所稱緊急傷病處理，係指學校應提供學生及教職員工在學校內發生事故
傷害與疾病之急救及照護。  

 
肆、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及任務編組： 

任務編組 負責人 代理人 

指揮官 校長 學務主任 

發言人 秘書 教務主任 

副指揮官 學務主任 生輔組長 

管制聯絡組 

生輔組長 訓育組長 

學創人員 學務處其他職員 

導師 任課教師 

緊急救護組 

衛生組長 體育組長 

護理師 護理教師 

現場目擊教職員工 

心理輔導組 輔導主任 輔導教師 

環境交通組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行政支援組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伍、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分工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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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國立新竹女中緊急傷病處理小組成員分工表 

職稱 事前防範 分組 事發執掌任務 後續處置 

校長 
督導審閱並核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流

程 
指揮官 統籌指揮緊急傷病處理事件 綜理緊急傷病事件之檢討與防範 

秘書 協助行政相關事宜 發言人 統籌對外與呈報上級訊息之公布與說明 統籌對外發言 

學務主任 完善學校緊急傷病處理事項 副指揮官 

1.指揮緊急傷病處理行動 

2.於校長因故無法指揮職務時，代理指揮官之任

務 

緊急傷病事件檢討，避免再度發生 

教務主任 
1.建立特殊事件之調代課及補課制度 

2.制定任課安全守則與進行教育訓練 
行政支援組 

1.視需要處理調代課及停課事宜 

2.專科教室管理人員到場協助救援 
協助補課等課業輔導之處理 

總務主任 
1.定期檢查校園設施安全與維護 

2.校區內易發生意外地點以標語示警 
環境交通組 

1.引導指揮救護車輛之進出 

2.協助設施開關 

1.協助受傷原因調查、分析與改善 

2.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之理賠申請 

輔導主任 
1.建立完善輔導管道 

2.追蹤輔導高風險高關懷學生 
心理輔導組 了解事發狀況、視需要輔導介入 

1.提供傷病學生所需之心理輔導 

2.規劃及執行師生心理減壓輔導 

3.視需要提供家庭追蹤及社會救助 

導師 了解班級特殊個案健康狀況 

管制聯絡組 

支援現場救護工作並與家長聯繫 提供受傷學生心理支持與適時轉介 

生輔組長 

平日活動安全及傷害防範教育宣導 

1.協助學務主任進行緊急傷病處理之應變事宜 

2.於學務主任因故無法指揮職務時代理指揮官

之任務 

1.後續行政及家長聯繫事宜 

2.對熱心協助之同學予以敘獎事宜 

3.協助傷病原因調查與分析，並提出相

關建議 

學創人員 

1.支援現場救護工作並與緊急傷病處理小組聯

繫 

2.聯絡導師與家長 

3.協助及管控現場救護秩序 

1.進行校安通報 

2.協助受傷學生完成請假事宜 

衛生組長 

1.建立完善緊急傷病處理事項 

2.定期辦理教職員工生急救教育 

3.建立學校附近緊急醫療機構聯絡網 

緊急救護組 

支援現場救護工作 

1.協助後續追蹤 

2.緊急傷病原因調查與分析，並提出相

關建議與行政聯繫 

護理師 
新生入學後，建立特殊個案名冊，並知

會各相關處室及導師 

1.立即檢傷分類 

2.到院前緊急救護處置 

3.危急個案跟隨救護車至醫院 

1.填寫重大傷病送醫救護紀錄 

2.協助申請學生平安保險 

3.追蹤復原情形並予疾病衛教 

現場目擊 

教職員工 

1.全校教職員工定期接受急救教育 

2.平日安全及傷害防範宣導 

1.立即尋求支援、必要時先急救或通知 119 

2.通報生輔組或健康中心啟動緊急傷病流程 

1.救援者必要時接受減壓輔導 

2.協助傷病原因調查與分析，並提出相

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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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緊急傷病處理程序： 
依檢傷分類(附件二)進行後續傷病處理程序（流程圖如附件三）  

    （一）輕度、中度傷病： 

教職員工生在校發生事故或突發疾病時，狀況輕微可行動者，由師長/同學陪同至健

康中心處理後，生理狀況穩定者可留校繼續上課，必要時通知家長及導師。需就醫者

由家長接回，若聯繫不上家長，可先由學校派員護送就醫再由家長接回。 

（二）重度、極重度傷病： 

      意識不清或無法行動者，現場目擊者先維持事故環境安全與進行初步急救，必要時可

先通知 119專線與通報警察機關，並通知健康中心及生輔組派員到場接續處理，啟動

「竹女緊急傷病聯絡群組」，進行相關人員聯繫，即時聯絡家長/家屬告知處理措施，

護送人員隨同救護車就醫（護送人員順序見附件三），於家長/家屬到院會合後返校

完成後續通報及處置。 

           

柒、行政相關事宜：  

   （一）護送傷患就醫人員一律公假，如護送教師遇課務，由教務處負責調派臨時代理人；如

遇送醫超過上班時間，應依人事規定於返校後盡速補辦加班申請手續。 

   （二）護送傷患人員往返之交通津貼，以計程車資計算，由學校經費支應。 

   （三）護送就醫車輛，危及生命的重度、極重度傷患，一律以救護車護送就醫。 

   （四）重度、極重度傷病救護車送醫後，各處室依職責進行後續通報及處置。 

   （五）學校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統計分析，並定期檢討。登錄內容應包括緊急

傷病項目、發生時間、地點、緊急救護處理過程及其相關事項。 

   （六）必要時可由健康中心協助辦理學生團體保險，或由總務處辦理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之

理賠申請。 

   （七）印發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於相關單位並公告。 

  

捌、本地緊急醫療體系網： 
    緊急救難電話  119 
    台大新竹醫院  03-5326151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 442巷 25號 
    新竹國泰醫院  03-5278999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 678號 
    新竹馬偕醫院  03-6889595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690號 
    南門綜合醫院  03-5261122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 20號     

 

 

玖、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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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緊急傷病事件檢傷分類表  

 

嚴重程度 極重度：1 級 重度：2 級 中度：3 級 輕度：4 級 

緊急程度 危及生命 緊急 次緊急 非緊急 非緊急 

等待時間 需立即處理 
在 30~60 分鐘內 

處理 

需在 4 小時內完 

成醫療處理 需門診治療 簡易護理可 

 

 

 

 

 

 

 

 

臨床表徵 

指死亡或瀕臨死亡 

● 心搏停止、休
克、昏迷、意識不
清 

● 急性心肌梗塞 
● 心搏過速或

心室顫動 

● 疑為心臟病
引起之胸痛 

● 呼吸窘迫 
● 呼吸道阻塞 
● 連續性氣喘

狀態 

● 癲癇重積狀態 
● 頸（脊椎）骨折 
● 嚴重創傷，如車

禍、高處摔下、長
骨骨折、骨盆腔骨
折 

● 肢 體 受 傷 合
併 神經血管受
損 

● 大 的 開 放 性
傷害、槍傷、刀刺
傷等 

● 溺水 
● 重度燒傷 
● 對疼痛無反應 
● 低血糖 
● 無法控制的出  

血 

重傷害或傷殘 

● 呼吸困難 
● 氣喘 
● 骨折 
● 撕裂傷 
● 動物咬傷 
● 眼部灼傷

或穿刺傷 

● 中毒 
● 闌尾炎 
● 腸阻塞 
● 腸胃道出血 
● 強暴 
● 罹患精神疾病

有危及他人或
自己安全之虞 

需送至校外就醫 

● 脫臼、扭傷 
● 切割傷需

縫合 

● 腹部劇痛 
● 單純性骨折 
● 無神經血

管受損者 

● 發燒 38 度以
上 

● 輕度腹痛 
● 腹瀉 
● 嘔吐 
● 頭痛、昏眩 
● 疑似傳染病 

● 擦藥包紮、休息
即可繼續上課
者 

 

 

學校採行之

處理流程 

1.到院前緊急救護
施救 

2.啟動竹女緊急傷 
   病聯絡群組 
3.撥打 119 求救 

4.立即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護 

  送就醫，家長到院 

  會合 
6.視需要通知教務 
 處 

1. 供應氧氣、肢體 

固定或傷病急 

    症處置 
2.撥打 119 求救 

3.啟動竹女緊急  

傷病聯絡群組 
4.立即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 

  護送就醫，家 

  長到院會合 
 6.視需要通知教 

   務處 

1.傷病急症處理 

2.必要時啟動竹 

  女緊急傷病聯 

   絡群組 
3.立即通知家長 

4.需送醫治療但 

家長無法聯繫

上，可先由學 

校指派專人陪同 

  護送就醫，家長 

  到院會合 

5.視需要通知教 

   務處 

1.簡易傷病急症 

照護 

2.經評估後需就 

  醫者立即通知 

 家長，由家長 

  帶回就醫治療。 

  若家長無法聯 

  繫上，先由學校 

  指派專人陪同護 

  送就醫，家長到 

  院會合 

1.簡易傷病急症照 

   護 

2.擦藥、包紮、固定  
 或稍事休息後  
 返回教室繼續  
 上課。 

3.傷病情況特殊時 

   電話告知家及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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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緊急傷病流程圖 

 

 

 

 

啟動竹女緊急傷病聯絡群組 

1.通知 119 

2.通知家長/家屬 

3.通知導師 

4.通知警衛救護車前/後門引導 

5.視需求進行環境安全維護與人

員疏散 

6.視狀況各處室依職責分工合作 

 

救護車護送人員(註二) 

註二、重症護送(2人陪同) 
(1) 護理師 
(2) 導師 
(3) 學創人員 
(4) 其他調派人員 

竹女緊急傷

病聯絡群組

成員 

 

校長、 

秘書、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學務主任、 

訓育組長、 

生輔組長、 

衛生組長、 

體育組長、 

社團活動組長 

護理師、 

學創人員、 

宿舍管理員、 

輔導主任、 

輔導老師、 

總務主任、 

庶務組長 

各處室依職責進行後續通報及處置 

1.簡易傷病處理後狀況穩
定者可留校上課，必要
時通知家長及導師。 

2.需就醫者通知家長及導
師，由家長接回就醫。 
若家長聯繫不上者，可
先由學校指派專人護送

就醫並告知處理措施，
家長到院會合接回(註
一) 

 

教職員工生發生事故或突發疾病 

註一、輕症護送(1人陪同) 
(1) 導師 
(2) 學創人員 
(3) 護理師 
(4) 其他調派人員 

狀況輕微仍可自行活動者， 

由師長/同學陪同至健康中心 

救護設備放置地點: 

(攜帶式氧氣組、攜帶式人工 

甦醒器、一般急救箱) 

1.健康中心  2.體育組 

AED 放置地點: 

1.健康中心前 2.體育組前 

3.宿舍 

鄰近設有急診處之醫療院所 

 

國立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03-5326151 

國泰綜合醫院新竹分院 03-5278999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03-5166868 

南門綜合醫院         03-5261122 

報告主任、校長 

醫院 
1.辦理掛號 
2.提供病況 
3.陪伴學生 
4.交付家長解釋說明 
5.回報竹女緊急傷病群組 
更新狀況 

意識不清或無法移動者， 
目擊者通知健康中心/生輔組 
＊護理師身體評估及處理 
＊學創人員現場處理及維護安全， 
協助通知相關處室支援 

重度、極重度 
(1、2級) 

輕度、中度 
(3、4級) 

 

現場目擊者確認環境安全及初步急救，必要時可先通知 119 
(若傷者無意識、呼吸、心跳立即依「叫叫 CD」流程開始 CPR) 


